附件3

需提交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1
	《申请单位承诺书》

	2
	《市级数字经济产业新建示范园区和新建示范楼宇（街区）申请表》

	3
	园区（楼宇、街区）管理运营机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园区（楼宇、街区）管理运营机构内部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近2年所获奖励证书荣誉

	4
	园区（楼宇、街区）近年来（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智慧化建设合同复印件和支出证明复印件等

	5
	园区（楼宇、街区）物业产权证明，属于租用物业的，另需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园区（楼宇、街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方案及投资概算说明

	6
	园区（楼宇、街区）入驻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入驻企业签订的销售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7
	园区（楼宇、街区）入驻企业上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工业总产值证明材料（加盖入驻企业公章）

	8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文件，正反面打印，连续编页码，一式两份，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相关附件如为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装订成册（胶装）并加盖骑缝章。
